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列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

  一、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立登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所所在地。

　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之日。

　四、參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

  五、傳銷制度，應包括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六、參加契約條款及格式。

　七、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來源及其有關事項。

　八、事業依本法第二十三條之二及第二十三條之三規定買回商品或勞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報備之方式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以書面備齊及據實載明下列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

  一、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立登記日期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所所在地。

　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之日。

　四、傳銷制度，應包括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五、參加契約條款及格式。

　六、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來源及其有關事項。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所稱書面之格式，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一、隨電腦及網際網路日益發達，使用普及，為簡省現行多層次傳銷事業以書面向本會報備所耗費之人力與時間成本，增進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之便捷性，本會爰建置多層次傳銷網路報備系統，使多層次傳銷事業得採電子文件方式向本會為報備。現行條文第一項限於以「書面」方式向本會為報備之規定，爰配合刪除。並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授權本會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方式及格式，以行政命令另定之。

二、配合行政院核定於九十八年四月十三日起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修正以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取代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另鑑於實務上，多層次傳銷組織之加入條件及商品價值減損標準，影響參加人權益甚巨，且加入條件往往成為判斷多層次傳銷事業是否為變質多層次傳銷之重要依據，爰增訂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八款規定，其餘款項則依序遞移。

	第六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備齊報備資料者，視為未報備，中央主管機關得退回原件，命其備齊後重行報備。
前條第一項所列報備事項，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命多層次傳銷事業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六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備齊報備資料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其補正。

前條第一項所列報備事項，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命多層次傳銷事業提出相關資料補充。

前二項之補正或補充，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為之。
	為落實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事業應備齊資料向本會為報備之規範意旨，杜絕實務適用爭議，爰增訂報備退件機制，明定事業報備時若未備齊資料，或未於本會所定期限內補正者，視為未報備，本會得退回原件，命其重行報備。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配合刪除。

	第七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所載內容，除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更，應於實施前報備。但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更，得於變更後十五日內報備。

前項變更報備之方式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所載內容如有變更，應於實施前報備。但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更，得於變更後十五日內報備。

　　　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單位成本如有變更，不適用前項規定。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於酌作文字修正後，合併為第一項。

二、配合本會多層次傳銷網路報備系統實施，多層次傳銷事業得以電子文件方式向本會為變更報備，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明定多層次傳銷事業變更報備之方式及格式，由本會另定之。

	第八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者，應於停止前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
	第八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者，應於停止前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
	為使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時，能審慎為之，爰明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書面方式向本會辦理撤銷報備，而不得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與參加人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之；參加契約應包括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事項。

前項之書面，不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第十二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與參加人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應包括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事項。

前項之書面，不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增訂多層次傳銷事業負有交付書面參加契約之義務，以實質保障參加人權益。

	第十七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不得為下列各款行為：

一、以訓練、講習、聯誼、開會或其他類似之名義，要求參加人繳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費用。

二、要求參加人繳納或承擔顯屬不當之保證金、違約金或其他負擔。

三、促使參加人購買顯非一般人短期內所能售罄之商品數量。但約定於商品轉售後始支付貨款者，不在此限。
四、於解除或終止契約時不當扣發參加人應得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五、約定參加人再給付與成本顯不相當之訓練費用或顯屬不當之其他代價，始給予更高之利益。

六、以違背其傳銷組織或計畫之方式，對特定人給予優惠待遇，足以減損其他參加人可獲得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七、以不當方式阻撓參加人辦理解除契約、終止契約退出退貨。

八、要求參加人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

前項規定，於參加人準用之。
	第十七條　多層次傳銷事業不得為下列各款行為：

一、以訓練、講習、聯誼、開會或其他類似之名義，要求參加人繳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費用。

二、要求參加人繳納或承擔顯屬不當之保證金、違約金或其他負擔。

三、要求參加人購買商品之數量顯非一般人短期內所能售罄。但約定於商品轉售後始支付貨款者，不在此限。

四、於解除或終止契約時不當扣發參加人應得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五、約定參加人再給付與成本顯不相當之訓練費用或顯屬不當之其他代價，始給予更高之利益。

六、以違背其傳銷組織或計畫之方式，對特定人給予優惠待遇，足以減損其他參加人可獲得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七、以不當方式阻撓參加人辦理解除契約、終止契約退出退貨。

八、要求參加人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

前項規定，於參加人準用之。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之規範目的，係在禁止多層次傳銷事業以規章、言語、動作等方式促使參加人大量囤貨，造成日後退貨糾紛而損害參加人權益。該款所稱「要求」參加人購買商品，因易生是否需具有上下支配關係方得適用之疑問，於實務適用產生爭議。為期明確，爰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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